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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5 日， 美妆博主宇芽

发微博叙述自己被家暴经过， 控

诉过去半年被男友殴打的细节。

11 月 26 日， 重庆市妇联官方微

博发布消息表示， 重庆市妇联已

主动联系博主， 并将协同相关部

门， 为当事人提供帮助服务。

（11 月 26 日 《新京报》）

妇女遭受家暴等暴力侵犯

后， 身心遭受巨大的伤害。 在这

种情形下， 妇联组织主动联系遭

受伤害的妇女， 给予其抚慰、 关

心， 能让遭受伤害的妇女心理上

获得慰藉。 而且， 部分妇女遭受

家暴等暴力侵犯后， 不知道如何

维权， 或者在维权过程中需要获

得帮助， 而妇联组织主动联系遭

受伤害的妇女， 为其提供帮助服

务， 有利于遭受伤害的妇女更好

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前不久， 广东茂名曝出一名

12 岁智障女孩两次遭性侵怀孕

事件， 亲属质疑当地妇联在女孩

第一次遭性侵后未介入存在失

职， 当地妇联回应称， 第一次不

知情， 10 月份得知第二次后已

提供帮助。 重庆市妇联获知妇女

遭家暴侵犯后第一时间主动联系

当事人， 并协同相关部门， 为当事

人提供帮助服务， 切实维护妇女合

法权益， 并提醒家暴受害人可以向

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

起诉， 也可以向各级妇联组织反

映， 以及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 相形之下， 广东茂名当地妇联

组织的回应则显得较为冷漠， 在行

动上也显得较为被动、 消极。

各地各级妇联组织是广大妇女

的“娘家”， 为权益遭受侵犯的妇

女维权， 系妇联组织的职责。 而妇

女作为弱势群体， 其权益要能得到

切实的维护， 也需要包括妇联组织

在内各相关部门为其提供帮助服

务。 包括妇联组织在内各相关部门

积极为权益遭受侵犯的妇女提供帮

助服务， 有利于遭受侵犯的妇女权

益得到维护， 令对妇女实施侵犯人

员受到应有的惩处， 进而有利于减

少各类侵犯妇女权益行为发生。

显然， 各地各级妇联组织都应

当像重庆市妇联一样， 在妇女遭受

包括家暴在内各类侵犯行为时， 主

动联系慰藉受害者， 积极为其提供

服务， 协助其维权， 与其他相关部

门、 机构一起构筑妇女权益的保护

墙， 依法严惩各类侵犯妇女权益行

为， 令广大妇女的权益得到切实的

维护。

烟台网警 26 日晚发布关于

“网民反映幼童遭后妈虐待” 处

置情况的通报， 通报称自 2019

年 6月份以来， 王某某多次采用

拳打、 嘴咬等方式对幼童韩某某

进行虐待， 致韩某某身体多处受

伤。 目前， 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因

涉嫌虐待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1

月 27 日中新网）

后妈拳打嘴咬幼童， 超出了

人们心理承受的底线， 引起了人

们的愤怒。 毕竟， 拳打嘴咬幼

童， 就是虐待家暴幼童， 涉嫌违

法。 因为 《未成年人保护法》 明

确规定， “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

家庭暴力”。

试想， 虐待家暴幼童， 就是

从肉体、 精神上折磨、 摧残幼

童， 若情节严重， 就会涉嫌虐待

罪和故意伤害罪， 可以按照 《刑

法》 的规定， 以虐待罪判处该后

妈有期徒刑， 还可以以故意伤害

罪判处该后妈有期徒刑。 即使构

不上追究刑事责任， 也可以依据

相关法律对其进行处罚。 如 《治

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十三条规

定： “殴打他人的， 或者故意伤

害他人身体的， 处五日以上十日

以下拘留， 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

元以下罚款。”

时下， 这种虐待孩子的行

为并非个案， 早就成为一种家

庭和社会公害。 比如， 河南鹤

壁市一个 13 岁女孩疑因学习成

绩差被亲妈打死； 杭州一男子

因 3 岁儿子不肯认字失手打死

孩子； 西安一男子因孩子在家

偷钱打死 9 岁儿子。 这些“虐

童悲剧” 刺痛了民众敏感的神

经， 家庭暴力已经发展到了非

治理不可的地步了。

究其根源， 关键是许多父母

们认为打孩子是家事， 不犯法

律， 别人管不着， 还振振有词

“黄金棍下出好人”。 同时， 相关

监管部门也出于同情， 不追究虐童

者的法律责任， 顶多给予道德谴

责， 以致虐童者不用付出任何违法

成本， 难以长记性， 自然容易重蹈

覆辙。 殊不知， 孩子虽是父母所

生， 但并非家庭的“私有财产”，

而是国家的花朵和未来。 保护好他

们的人身安全， 让他们健康成长，

既是其父母的责任， 也是地方政府

和全社会的责任。

陕西渭南后妈虐童案中的虐童

者已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6

年。 后妈虐童被追究刑责， 应当成

为治理虐童执法常态。 只有这样，

让虐童行为成为法律的“高压线”，

谁也不许碰； 否则， 就得为此付出

血的法律代价。 这样一来， 既可惩

治当事人， 也能教育和震慑其他父

母， 有利于敦促父母们树立刑法意

识， 遵纪守法， 别做伤害儿童的虐

童者， 从而保障儿童的人身安全和

健康成长。

对于虐童的父母， 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之后， 还应该合法保障和维

护儿童健康成长的正常秩序， 不能

让儿童失去生活和成长的监护。 只

有这样， 才能保障“受伤” 儿童不

再受到“第二次伤害”。

11 月 25 日下午， 凭模仿蒙

娜丽莎妆容成名的美妆博主宇芽

通过微博上传视频， 写道： “我

被家暴了。” 并表示对所有话语

负责。 该视频引起广泛关注， 转

发量已超过 36 万次。 有网友分

析， 家暴发生地是在江北北滨路

某住宅小区， 对此， 江北区公安

局经过调查， 给予男方 20 日行

政拘留处罚。 (11 月 25 日 华

龙网)

在人们的?象里， 被家暴者

多属于没有什么文化、 收入低、

地位低的弱势妇女， 像宇芽这样

有才、 有名气的年轻美妆博主也

持续遭遇家暴， 让不少人感到不

可思议。 其实， 从“疯狂英语”

创始人李阳的外国妻子到日前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温州男子，

家庭暴力普遍地存在于配偶之

间， 施暴主体广泛存在于各个阶

层， 既有农村贫困家庭， 也有高

级知识分子家庭， 并不因性别、

国籍、 经济水平、 文化水平而例

外。

有人质疑宇芽为什么一开始

没有果断逃离而要忍受多次家

暴， 恨其懦弱， 这其实是家暴隐

秘且长期存在的沉默“冰层”。

有媒体曾经做过调查， 受访网民

在遭遇家暴时， 选择自己默默忍

受、 不敢大声说出来的超过一

半。 受情感、 环境、 性格、 家暴

证据等多种因素影响， 也往往会

被施暴人的忏悔、 眼泪所迷惑，

不少人都犹疑再三， 没有及时保

留证据及时报警。 宇芽及其前男

友的两任前妻一直隐忍不发一言

便是如此。

而一些网友的偏激发言也证实

了她们的顾虑不无道理。 一些人不

是斥责施暴人的违法行为， 反而不

分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 说“他

为什么偏偏要打你”； 有人从双方

年龄差距及男方离婚次数， 臆断女

方“拜金”， 还有人质疑宇芽此举

是在炒作、 博同情， 甚至还有人说

“打得好” ……总之， “受害者有

罪论” 永远不会缺席， 才使得受害

人顾虑重重， 不敢反抗家暴。

还应该注意到， 有人还认为没

有结婚不算家暴。 其实 2016 年开

始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

暴力法》 明确规定： 在家庭成员之

间以殴打、 捆绑、 残害、 限制人身

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 恐吓等方式

实施的身体、 精神等侵害行为即为

家庭暴力。 “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

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 参照

本法规定执行。” 换言之， 在中国，

恋爱同居关系中的暴力， 与婚内暴

力相似， 隐蔽性高， 公权力不易察

觉， 也是被纳入家庭暴力， 均受法

律约束。

透过“网红被家暴” 事件的前

前后后， 让人感叹反家暴道阻且

艰。 勇敢站出来， 让某些叫嚣“目

中无人、 无法无天” 的施暴人为其

违法行为付出法律代价， 避免下一

个女性受害， 减少家暴悲剧， 这是

宇芽及其他几位声援者发布相关视

频、 文章的深层次原因

家暴不是个体情感的八卦， 不

是家务事， 而是涉及无数家庭、 涉

及到公民权益的法律问题， 多给予

受害人一些理解、 勇气与支持， 达

成对家暴坚决说“不” 的共识， 社

会才能少一点家暴， 多一些安宁。

多给予家暴受害人理解与支持

后妈拳打嘴咬幼童，同样是家庭暴力

家暴发生后，妇联就该主动站出来

□王丽美

□玫昆仑

□魏文彪

百家讲“痰”

一家之“盐”

一针见“脓”

金玉良言

征稿启事

“痰”：

针对 “湘雅二医院骗保被通报，

全部追回违规医保金并处罚金共计

3359.26 万元” 一事， 11 月 30 日

下午，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宣传部相

关负责人回应称， 骗保不是医院有意

为之， 系少数医护人员对物价收费政

策理解不够透彻， 认识不够充分， 从

而出现部分临床科室存在超频次收

费 、 无指征收费 、 串换项目收费 。

（11 月 30 日澎湃新闻）

百家讲：

以往， 被曝光的骗保事件大都发

生于基层小医院或是民营医院， 而不

缺病人、 不差钱， 管理也相对规范的

公立大医院则很少听说。 这次可是刷

新了人们对于骗保的认知， 没想到像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这样的三甲龙头

医院竟然也深陷骗保风波， 实在让人

大跌眼镜。

如果不是医保部门查处和媒体曝

光， 有谁能想到这么一家知名大医院

为了骗保竟然会在手术缝线上动手

脚， 而患者最痛恨的过度检查、 过度

医疗他们也照干不误， 可以说和那些

骗保的小医院乃至山寨野鸡医院一样

毫无底线， 什么医德医风早被抛之脑

后。 从医保部门追缴并处罚的数千万

骗保巨款来看， 这家医院骗保绝不是

一天两天、 一次两次了， 而是彻头彻

尾的惯犯！

虽然该医院已就此开展自查整

改， 并处理了 4 名院级领导及 15 名

中层干部， 但这远远不够， 必须进一

步深挖彻查、 严罚到底。 此外这件事

也给相关部门敲响了警钟， 那就是对

于骗保 ， 大医院可能也不会独善其

身。 就此一方面要举一反三、 全面排

查， 切实堵塞制度漏洞， 另一方面则

要积极推进骗保入刑， 提高刑罚震慑

力度和违法成本， 让骗保不能为、 不

敢为。 ———徐建辉

“痰”：

看中老书， 就用低价赔偿， 获取

大学图书馆的公共资源 ？ 11 月 23

日， 微博用户 @ 眸冷骨累的王马丁

发帖称 “当年做大学生的时候， 但凡

发现学校图书馆里有爱慕的古书， 大

多是竖排版繁体出版的， 就统统借来

不还， 直接按图书馆规定赔偿。” 此

番言论一出， 引发众多网友的批评：

钻空子还洋洋得意 ？ （11 月 27 日

《中国青年报》）

百家讲：

单纯从规则的执行来看， 这种薅

羊毛的行为， 并没有违法违规之处，

毕竟图书馆的规则规定不能归还借阅

的图书， 按照图书定价三倍赔偿， 三

倍不足十元的按十元赔偿， 赔了钱承

担了 “不能还” 的代价， 就不再有图

书权属争议。 客观来说， 这是规则的

漏洞所致， 规则没有考虑到通货膨胀

的因素， 留下 “今天的钱买明天价格

商品” 的 “投机路径”。

契约更形象的说法是 “先小人后

君子”， 反过来也可以说再健全的规

则只是君子之约， 约束不了主观上的

道德恶意。 个案即便是其声称的行为

不违法 ， 但其动机的恶意却无法排

除。 事实上， 对于公共图书馆这样的

管理漏洞， 稍具常识的便不难发现，

只在耻为不耻为， 可以相信在高校图

书馆这么做的只是少数， 对比之下人

品高下立判。 ———房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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